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
新建房屋供热工程建设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新建房屋供热工程建设费征收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4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新建房屋供热工程

建设费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供热工程建设资金管理，充分发挥建设资金使用效益，促进供热设施建设，依据《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新建房屋供热工程建设费（以下简称供热工程建设费），是指新建住宅和公建项目的供热设施建设等工程费用。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住宅和公建项目，均应按本办法规定交纳供热工程建设费。

　　第四条　供热工程建设费的征收管理工作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管，日常工作由市供热办负责。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承担改燃并网任务的供热单位，供热工程建设费可由市供热办委托此单位收取。

　　第五条　供热工程建设费征收标准为：住宅项目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22元计征；公建项目（含财政投资的公益性建设项目）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60元计征。

　　住宅和公建项目建筑面积包括地上、地下两部分，依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定。

　　非商业经营性质的建设项目地下部分按建筑面积的50%征收。

　　建筑物首层外墙以外的地下车库部分不予征收。

　　供热工程建设费征收标准的调整，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提出，经市价格、财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供热工程建设费的使用范围：

　　（一）热电联产供热工程。自热电厂出厂一次线（抽头门出口）至热交换站分水包截门出口上兰盘（含一次管网、热交换站设备及安装，不含热交换站土建及水电配套）供热设施的建设等全部工程。

　　（二）锅炉房及其他热源供热工程。自供热热源至热交换站分水包截门出口上兰盘（含锅炉房征地拆迁、土建、设备及安装，一次管网、热交换站设备及安装，不含热交换站土建及水电配套）供热设施的建设等全部工程。

　　（三）供热锅炉燃煤改燃气工程。与保障燃料供应相关设施的建设以及自供热热源以下供热设施的建设等全部工程。

　　（四）燃煤供热锅炉并网工程。自热电厂出厂一次线（抽头门出口）以下供热设施的建设等全部工程。

　　（五）冬季清洁供暖改造工程。

　　（六）市人民政府同意的其他供热用途。

　　第七条　除国家和市人民政府有明确规定外，供热工程建设费不得减免。

　　第八条　供热工程建设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市内六区、环城四区、海河教育园区由市供热办直接收取并上缴市财政；其他各区由市供热办委托项目所在区供热办公室收取并上缴区财政，用于本区域内的供热工程项目建设。

　　第九条　征收供热工程建设费，应当持有价格主管部门核发的收费公示告知书，并开具市财政主管部门监制的收费票据。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至2022年4月30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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